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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商業火災保險附加條款(SA) 

第四條：鐘錶條款 

奉財政部(81)台財保 第 811766151 號函核准 

99.10.20(99)華企商字第 439 號函備查 

 

被保險人同意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各種鐘錶，因保險事故而發生損失時，其賠償金額每件不

超過新台幣貳仟元。 


